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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董事長公告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羅熹先生
（「羅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長之資格已獲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
會」）核准。上述委任於2020年12月10日起生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12日有關委任董事長和執行董事的公告（「委任公告」），
以及日期為2020年10月13日的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除非
另有所指，本公告內所使用的詞彙與委任公告及補充通函內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長和執行董事的委任生效

如委任公告中的披露，有關羅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和董事會戰略與投資委
員會主任委員，自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並且其任職資格獲得中國銀保監會核准之日起生
效。

上述委任已於2020年10月28日所召開的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獲得股東批准。本公
司於近日收到中國銀保監會核准羅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長的任職資格批覆（銀保監覆
[2020]875號）。據此，羅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和董事會戰略與投資委員會主
任委員的委任於2020年12月10日（即中國銀保監會對其董事長任職資格核准的批覆日）起
生效。有關羅先生之履歷及其他詳情，請參閱補充通函的附錄一。截至本公告日期，該
等資料並未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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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先生的董事長和執行董事任期自其董事長任職資格獲得中國銀保監會核准之日起至本
公司第三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任期屆滿可以重選連任。

羅先生作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不在本公司領取任何董事袍金，而是依據其在本公司的
具體管理職位取得相應薪酬，包括崗位工資、績效獎金和福利。

除補充通函所披露外，羅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在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無任何其
他主要的任命及專業資格，沒有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與本公
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於本公告發佈日，羅
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具《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
所賦予之涵義），且沒有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羅先生已確認，於本公告發佈日，概無與其委任有關之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
留意，亦無任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之規定須
予披露的資料。

本公司對羅先生加入董事會表示熱烈歡迎。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王廷科
副董事長

中國北京，2020年12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羅熹先生、王廷科先生、謝一群先生及李祝用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王清劍先生、苗福生先生、王少群先生、程玉琴女士及王智斌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邵善波先生、高永文先生、陸健瑜先生、林義相先生及陳武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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